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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非法移民社会问题
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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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法移民主要表现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 ,与难民有着

紧密的联系。英国和德国在非法移民社会问题上的差异主要包括 :非法移民社会

问题形成的历史和传统不同 ;非法移民的类别与规模不同 ;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社会环境和难易程度不同 ;对非法移民进行救助的主体和方式、程度不同 ;

对非法移民进行控制的方法不同。由于上述差异 ,英国和德国在控制和打击非法

移民的措施、政策与社会后果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实际上 ,针对非法移民问题 ,英

国和德国政府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总的来说 ,非法移民作为一个国际现象 ,不可

能通过英国或德国单个的民族国家予以彻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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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在 20世纪 80年代西欧各国就遭遇了非法移民问题 ,但由于当时非

法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少 ,因此非法移民问题还只是边缘性的社会问题。非法移

民问题真正成为西欧国家的政府、政党、政治精英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社会问

题 ,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首先是 90年代初期出现了来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

非法移民潮 ,由于德国处于冷战的前沿 ,再加上德国难民庇护法的宽松 ,因此到

1992年 ,仅仅在德国提出难民申请的非法移民就达到了 43. 8万人 ,占当年西欧

申请难民身份总人数 (76万人 )的 2 /3。这也使德国成为西欧国家中存在非法

移民和难民申请者最多的国家。为了应对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 , 1993年德国政

府收紧难民庇护法。此后 ,在西欧的非法移民和难民申请者便不得不离开德国 ,

3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03JD810003)的研究成果。



涌向其相对容易生存的英国 ,使得英国迅速成为西欧国家中难民申请和非法移

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此后 ,德国的拒斥移民模式和英国的多元文化移民模式 ,逐

渐成为欧洲两种基本的移民模式。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国情等方面的

差异 ,同一非法移民问题在英国和德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两国政府采取了不

同的措施 ,从而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欧美学术界已经对此高度关注 ,并

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但我国学术界目前尚无对此问题的比较研究。本文拟从

移民社会学的角度 ,就非法移民问题在英国和德国的不同状况 ,在吸收国外同行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初步研究。

一 　定义问题 :非法移民与难民的关系

从定义上说 ,“非法移民或移民的非法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方式 :非法入

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在一定意义上 ,上述三种移民的非法性可能同时存

在 ,也可能是其中的某一种情况。但当人们谈起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 ,一般指得

都不是其中的某一种情况。”①非法移民或移民的非法性可从如下多个方面作进

一步说明 :

———首先是非法的入境能够导致非法的居留 ,但这种非法入境也可以通过

与之相联系的庇护 (难民 )申请而合法化 ,如果最后庇护申请被认可的话。

———非法的居留也可以出现与合法居留相联系的情况 ,例如依据一次性的

3个月的免签规定入境 ,但移民居留的时间超过了 3个月。

———在旅游者的移民类别中 ,一次合法的居留也可以通过一次工作的接纳

而成为非法。例如以旅游者身份合法入境与居留 (没有工作许可 ) ,但在其居留

期内却非法就业 ,这就构成了移民的非法性中的一种 ———非法就业。

———如果外国人拥有居留许可或者庇护申请者拥有合法的等待时间 ,但没

有工作许可 ,那他如果就业就是非法的 ,尽管他的居留并不非法。

———其他情况也有可能构成非法。例如 ,移民没有符合居留法中的正式就

业的工作 ,或者是没有履行交税和交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等。

尽管移民非法性的情况可能多种多样 ,但毫无疑问都与入境、居留和就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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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况相联系。移民的非法性主要取决于当时特定国家法律法规的、文化的

和社会政策的框架条件 ,它们决定了移民入境、居留和就业等非法性的特定类

型。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 ,在社会大众的层面或者说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中 ,

涉及的非法移民或者移民的非法性问题时 ,主要集中在移民的非法入境方面。

但实际上 ,合法入境但没有居留许可或者是居留许可过期 ,以及非法就业的非法

移民 ,通常占非法移民的绝大多数。

关于确切的非法移民的规模和数量 ,任何国家都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数据。

如果说合法移民的数量和规模 ,可以通过签证、工作许可证、居留证等相关证件

的发放 ,由相关移民管理部门进行准确统计的话 ,那么非法移民的规模和综合情

况的数量描述 ,往往是建立在一些学者、专家的估算基础上的。当然 ,这些估算

并不是完全缺乏基础技术数据的。在基础技术数据中 ,最重要的数据是难民申

请者的数量和规模。这就涉及非法移民与难民申请者的关系问题。

从政治学和法学的学理层面上来看 ,难民的概念应基于 1951年的《日内瓦

难民国际公约 》和 1967年《附加议定书 》的定义。即国际难民“是泛指因自然灾

害、战争、大规模内乱和各种政治迫害等原因被迫逃离本国或经常居住国而流亡

到其他国家的人员。”①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 ,难民申请者在得到相关国家管理

部门的甄别和认可之前都是非法移民 ,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准予入境或居留的

合法证件。而一旦被认可为难民 ,就获得了合法身份和居留的合法性。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难民申请者的数量和规模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法移民的数

量和规模。

二 　英国和德国非法移民社会问题的差异

(一 )非法移民社会问题形成的历史和传统不同。

众所周知 ,“英国的移民历史和民族认同感是通过作为殖民帝国的大英帝

国和英联邦的核心国家而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②英国的殖民地开拓到哪片

国土 ,哪里的臣民就是英国的国民。1948年实施的《英国国籍法 》已经将英联邦

公民分为两类 :一类是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公民 ,另一类是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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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但该法规定 ,以上两类公民都拥有移居英国的权利。因此 ,一直到 1962年

《英联邦移民法 》实施之前 ,英国本土对其他的英联邦国家和英国殖民地的居民

来说是完全开放的。20世纪 50年代开始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反抗

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彻底摧毁了英国殖民主义

帝国的大厦。与此相联系的是 ,在殖民地的大量的英国外迁移民和殖民地的非

白人移民不得不进入英国。“从 1953年到 1962年间 ,到达英国的来自殖民地的

移民的数量估计有 39. 1万人 ,这其中包括每年 6000个伊朗人。到了 1968年 ,

由于肯尼亚政府推行非洲化的政策 ,不承认双重国籍 ,发生大规模地排挤持有英

国护照的亚裔人的现象 ,于是出现了大批亚裔人移民英国的浪潮。依据英国当

时的移民法和国籍法 ,他们属于英国的公民 ,因此可以自由地返回英国。这样 ,

仅仅在 1968年的头两个月就有 1. 3万人来到了英国。”①直到 1971年以后 ,英国

才开始限制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但英国出于殖民主义帝国的情结 ,依然保

持着与这些国家的特殊和优先的关系。由此 ,英国最终实现了从单一的民族国

家到多种族 (54个种族 )国家的根本转变。由于这一历史和传统的原因 ,到达英

国的非法移民群体首先是来自有着殖民地历史或与英国有传统联系的国家。20

世纪 90年代以后 ,由于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难民庇护法的趋紧 ,英语的普

遍性和英国难民政策的相对宽松 ,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也相继把英国作为

目标国家。

与英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文化与传统不同的是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就丢掉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而且就德国的移民潮流而言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 ,占主流的都是德国人向海外迁移。但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由于战后

经济重建的需要 ,德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引进外国的劳工移民。到 70年代 ,德

国停止招募外国劳工 ,但与在德劳工有关的“家庭团聚 ”却给其带来了更多的移

民。与英国不同的是 ,基于对本国在二战中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反思 ,加之德

国在冷战中处于前哨位置 ,德国基本法要求本国加强对难民的保护。因此 ,当时

西德接收了大批来自东欧、东南欧国家难民申请者 ,致使在该国申请难民身份的

人数和获得难民身份的比例在西欧国家中名列前茅。毫无疑问 ,在申请难民身

份的外国移民中 ,有着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甚至是家庭团聚上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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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 ,或者是上述动因的综合。但是 ,这类移民在联邦德国 ,却是毫无例外地被

当作政治难民慷慨接纳的。正如德国著名移民研究专家巴德教授所说 :“在这

种情况下 ,尽管可能有政治上的背景 ,但复杂的移民动机和移民类型是不可能以

一种单一的政治上的动因来加以说明的。也就是说 ,不可能以单一的政治避难

者这一种形式 ,来适用于这些来自于东欧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的避

难者。如果根据避难法的严格意义来甄别难民的话 ,面对那些不是来自于东欧

地区 ,而是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 ,无论如何与政治上的受迫害者相比 ,是不能给

予政治难民身份的 ,但当时冷战思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来自于民主德国、波

兰、苏联、乌克兰、北越南的避难申请者 ,在西方无疑会得到更加热情的接纳 ,首

先是在联邦德国、瑞士、法国、瑞典。”①这在客观上直接鼓励了非法移民的进入。

直到 1993年德国通过了《避难妥协法 》以后 ,申请难民的人数才大幅度降低。

但以家庭团聚合法入境而非法滞留和偷渡入境并且不再申请难民身份的非法移

民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另外 ,与英国宽松的国籍法不同的是 ,由于德国国籍法

在 1999年以前主要实行血统原则 ,能够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移民非常少。

(二 )非法移民的类别与规模不同。

英国的非法移民可以依据他们的来源国家和社会状况粗略地分为如下三大

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所谓的“工作度假者 ”(A rbeitsurlauber)。这种特殊的居留许

可主要适用于老英联邦国家的公民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牙买加。

2002年以来 ,上述国家的公民拥有两年的居留许可 )。在英国 ,他们并不显眼

( unauffaellig) ,而且一般也并不作为一个移民群体进入公众注意的视野。②

第二个群体是来自于新的英联邦国家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巴巴多

斯等 )。这些移民有的作为学生或者家庭成员来到英国 ,有的在英国已居住了

很多年 ,但从法律的意义上看 ,他们同样被看做是违反签证规定者 (V isaueber2
treter) ,是准合法的非法移民。但是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关于

这一移民群体 (其非法性 )在今天的公众场合中也同样很少被人们所讨论。

第三个群体是引起社会公众极大关注的、来自其他“新国家 ”的非法移民。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与大不列颠没有殖民地关系 ,同时也并非主要的“难民来源

311　英德非法移民社会问题之比较研究

①

②

Klaus J. Bade, Europa in B ewegung, M igration vom spaeten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S. 366 -
367.

Joint Council for the W elfare of Imm igrants (JCW I) , “Time for an Amnesty?”, JCW I B ulletin , Sum2
mer 1999, p. 1.



国 ”。此类非法移民通常同时具有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特点 ,是完

全意义上的非法。

在英国 ,缺乏关于非法移民数量的准确数据。但在大众媒体中则常见有关

非法移民数量的估算 :非法移民的数量每年约为 1万人 , ①被拒绝后潜藏下来的

避难者是 4. 4万人 , ②已经给予合法身份的是 30万人。③ 有报道称 ,在英国仅仅

来自澳大利亚的非法移民就有 4万人。移民监控管理当局获得的数据是 , 2001

年官方在边境上就拒绝了 3. 83万非法移民。有 4. 733万人被纳入到非法移民

和逗留的处理之中 ,但只有 7600人被确认为非法移民。④ 另据有关机构估计 ,

在英国的非法移民总量应在 100万人左右。⑤

与英国不同的是 ,德国的非法移民可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合法

入境、非法工作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加入欧盟的、免签证入境的邻国波兰和捷

克 ,上述两个国家 (与德国 )存在着多方面的跨越国境的社会联系。波兰人和捷

克人并不那样引人注目 ,而且在正常情况下 ,他们经常被视为旅游者 ,只有当他

们从事未经许可的工作时 ,才被确定为非法的。依据德国联邦刑事局的报告 ,在

2001年有 16555个波兰人和 2647个捷克人被怀疑违反了外国人法和难民申请

法。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以后 ,其公民依据协定并没有直接的迁移自由。只有加

入申根协定以后 ,他们才能拥有在申根区域内自由迁移的权利。⑥

第二种类型是合法入境、非法居留的非法移民。主要是历史上曾与联邦德

国和民主德国签署过招募劳工协议的国家 ,即“客籍工人 ”国家。在今天的德国

人口中 ,来源于“客籍工人 ”国家的外国移民是德国外国移民中的最大、最重要

的人口群体。由于这些移民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移民网络 ,他们往往以家庭团聚、

探亲等理由申请入境。尽管他们入境时持有合法签证 ,但往往接下来就非法居

留了。依据德国联邦刑事局的报告 ,在 2001年有 16057个土耳其人和 15012个

南斯拉夫人以及 11634个乌克兰人、5921个俄罗斯人和 6412个罗马尼亚人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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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为违反了外国人法和难民申请庇护法。①

第三种类型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非法移民。在地理空间上 ,这些国家距

离德国更远 ,一般都是收入水平很低的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移民

要进入德国 ,只能是以非法入境的方式才有可能。在德国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 ,当一个难民申请被提出来之后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在居留法意义上的非法

性至少在其被确认之前是被避免了。但申请被拒绝以后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此

后数年依然可以以各种理由居住下来 ,从而隐藏了他们的非法性。依据联邦刑

事局的报告 ,在 2001年 ,总共有 8997个伊拉克人、5334个印度人、5282个阿富

汗人 ,被怀疑违反了外国人法和难民庇护法。② 关于在联邦德国的非法移民总

数的准确统计也是不存在的。但有关报告显示 ,非法移民的规模当在 50万到

100万人之间 ,最集中的年龄组是在 20 - 40岁之间。

(三 )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环境和难易程度不同。

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是由驻在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非法移民

的合法化和社会对反歧视法的立法及国民对非法移民的态度等因素所决定的。

就英国而言 ,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 ,进入劳动力

市场相对容易和简单。

首先 ,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层面上来看。近 30年来 ,英国保持了经济社会

的持续增长 ,由此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 ,特别是在英国本国劳动力不愿意

从事的、工作条件相对艰苦、工资相对较低的经济部门。当合法的外国移民不能

满足这些部门的持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 ,按照英国的法律 ,企业家或企业家

联合会“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的招聘已经充分考虑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 ,那么他

们对外国移民的招聘一般情况下就会得到慷慨的满足。”③其次 ,从对待非法移

民的立法层面上来看 ,“从 1996年开始 ,英国实行了对非法雇工进行惩罚的措

施。在此之前 ,雇主雇佣那些没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是不被禁止的。而此后对

雇员来说 ,就不再是一份工作 ,而是违反移民规定应该受到惩罚了。”④1996年 ,

保守党政府准备实施一项限制非法移民就业的法案 ,其“结果是导致了反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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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联盟和企业界的强烈抗议 ”。另外 ,在英国 ,针对上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大

量的种族主义的暴力活动、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严重的种族骚乱。英国首相

撒切尔夫人对外公布了零移民的政策 ,对内则实施反歧视政策。同时 ,反歧视政

策还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以此确保反歧视的司法行为的实施。尽管如此 ,也不能

保证杜绝歧视 (不公正 )和种族主义暴力行动的发生 ”, ①但这种反歧视的社会环

境对于非法移民的存在显然是有利的。最后 ,从对待非法移民作用的态度和大

赦的层面上来看 ,英国政府始终对移民的经济与社会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 ,因

此 ,英国曾在 1974年和 1978年两次对非法移民进行了大赦 ,这主要适用于那些

来自英联邦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家庭成员。同时 ,基于其他规定 ,这些移民经过有

关部门的“谨慎检查 ”,还存在着其他合法化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与之

相应的法律 ,而只是一种让步 ,每年提供的名额大约在 1400 - 3000人之间。另

外 ,还存在着非法移民依据婚姻、申请庇护和在自主就业方面规定上的漏洞而合

法化的可能性。总之 ,在英国 ,非法移民存在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环境是相

对宽松的 ,进入劳动力市场 ,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相对容易和简单。

与英国相比 ,德国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环境相对恶劣 ,进入劳动

力市场的通道更是困难重重。首先 ,从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环境来

看 ,在国家的管理当局和相关移民机构以及社会大众的层面 ,针对非法移民问

题 ,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见解 :“外国人在联邦德国的非法性 ,危害社会的

安全和秩序 ⋯⋯对职业上和社会上的个人利益的保护 ,在非法移民的情况下 ,不

能放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公共利益之前。”②其次 ,从对待非法移民的立法

层面上来看 ,德国法律所强调的是 ,外国人的入境和居留要上升到领土主权的高

度 (依据国际法的框架和欧洲联盟的条约规定 )。依据外国人法第 92条规定 ,

非法移民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 ,可以处以一年以内的自由管制 ( Freiheit2
strafe)。“那些没有相应的居留许可而入境德国的外国人 ,正危害着有效的法

律。而且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在德国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 ,他们应当为自己的这种非法性承担责任。从这种情况出发 ,他们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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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国和德国社会提出要求。”①在德国 ,发生了比其他西欧国家更多的反移民

的种族主义暴行 ,德国政府也制定和实施了反歧视法。但是与英国相比 ,反歧视

法实施的效果却是很糟糕的 ,残害外国移民的种族主义暴行依然屡有发生。最

后 ,从对待非法移民的大赦和采取的措施层面上来看 ,由于战后德国政府和主流

社会始终认为非法移民正危害着德国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 ,因此德国政府从

来没有对非法移民进行过大赦。

如果说 ,在 1997年以前在德国的难民申请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受到诸多

的限制 ,但依然存在着可能性的话 ,那么 1997年德国以立法的形式禁止难民申

请者进入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以后 ,非法移民就只有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才能进入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了 :一是通过德国政府对难民庇护者的劳动力市场准入政策

进入。“对于那些已经在德国滞留的家庭成员获得难民庇护身份者 ,需要一个

法定的等待时间 ,在这一等待时间结束后 ,就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要先经过

考试。尽管有这样的进入障碍 ,在 2000年 ,还是有 190万外国移民在尽了社会

保险的义务以后实现了就业。”②二是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直接非法就业。

“非法移民就业最集中的领域包括 :建筑业、宾馆和餐饮业以及那些私人家政的

服务领域 ,例如修缮、家务佣人、照顾小孩和那些老人的护理等。”③显然 ,与英国

相比 ,在德国的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要复杂和困难得多。

(四 )对非法移民进行救助的主体和方式、程度不同。

非法移民的非法地位 ,使得他们在基本人权、社会权利和福利等方面处于困

境之中。西欧国家一些政府财政支持的组织机构和非财政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教会、民间团体等 ,相继参与到对非法移民的救助之中 ,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

在这方面 ,英国和德国又有着根本的不同。与德国相比 ,在英国 ,非法移民的基

本人权和社会权利得到了法律上更好的认可。为了帮助这些非法移民 ,首先 ,政

府和社区甚至在财政上给予支持 ,成立了相关组织机构 ,为非法移民提供有效的

帮助与支持。“必须被强调的是 ,由国家和社区财政支持的系统 ,如健康咨询

者、难民指导教师以及市民建议机构和社区法律中心 ,依据庄严的承诺 ,无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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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提供服务。”①其次 ,非政府组织如人道主义组织、社区义工组织和外国人

文化中心等 ,也对非法移民提供无偿的法律、社会、财政等方面的服务与支持。

再次 ,教会有时也对非法移民给予必要的救助。特别是当冬天到来的时候 ,教会

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是非法移民和难民会“提供在冬天时的住处、膳食、

住房设施和衣服 ”。② 最后 ,一些相关机构的社会大众也会对非法移民给予直接

的帮助。例如 ,“基于所有人都拥有进入卫生健康系统和学校教育通道的权力 ,

城市中的职员和那些非政府组织的雇员 ,在需要的情况下 ,都积极地扮演了帮助

非法移民进入卫生健康系统和学校教育通道的角色。”③总之 ,在英国 ,非法移民

不仅会得到由财政支持的政府和社区成立的相关正式组织机构的直接帮助 ,还

会得到非政府组织、教会和社会大众的有效救助。正因为如此 ,冷战结束以后 ,

特别是 1993年德国收紧难民庇护法以后 ,欧洲大陆非法移民的日子越来越难

过 ,而英国为非法移民和难民提供了远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优越的条件。因此 ,越

来越多的欧洲非法移民 ,通过直接偷渡或申请庇护的方式进入了英国 ,使英国成

为冷战后非法移民和难民最向往到达的欧洲移民目标国家。

在德国 ,由于缺乏对非法移民进行救助的客观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 ,因此

与英国相比 ,德国缺乏官方的对非法移民的直接救助和支持。因为在德国 ,不仅

非法移民被看做是实施犯罪行为 (违反《外国人法 》和《难民庇护法 》)的主体 ,

而且帮助非法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一种危害德国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正因为如此 ,与英国广泛存在的由财政支持的机构组织或者非财政支持的非政

府组织、教会等 ,对非法移民直接提供广泛的救助和支持不同的是 ,在德国 ,救助

和支持非法移民的现象是少之又少。直到“最近几年 ,为了弱化由于国家拒绝

的移民政策和边境控制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和人道主义的伤害与后果 ,市民社会

的参与者才开始为一些没有居留许可的人 (非法移民 )提供特殊的服务。⋯⋯

主要集中在健康保障、教育、临时住处和法律保护等方面。”④但这种救助和支

持 ,多数不是公开的 ,而是由于受到政府和法律的限制而秘密进行的。对非法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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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实施救助与支持的主体是教会、医生与教育机构的热心市民。首先 ,教会在如

下三个方面有时对非法移民提供直接的救助 :一是教会机构直接对非法移民廉

价出租房屋 ,以便确保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住宿与膳食 ;二是天主教会的鲁希腾

伯格 (Luchtenberg)基金会 ,有时为那些没有居留许可的移民 (非法移民 )在紧急

状况下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三是教会有时为那些难民申请者提供法律服务 ,

“指出难民处理过程中的程序错误 ,并对最终的难民甄别的结果进行检查。”①其

次 ,“在一些城市设立了医疗避难所 ,以便在非法移民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提供一

次免费的治疗 ,在非法移民遭受严重的疾病或者严重伤害的时候 ,这种服务能够

提供必要的救助。”②最后 ,在非法移民子女受国民教育方面 ,尽管德国法律绝对

禁止 ,但一些幼儿园或小学等机构和个人 ,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原因仍然接纳

了非法移民的子女 ,但他们也同样承担着受到法律严惩的风险。总之 ,与英国相

比 ,在德国的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更容易受到侵害。

(五 )对非法移民进行控制的方式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非法移民的肆意发展 ,控制非法移民的办法从原

则上说不外乎外部边境的阻止和内部的控制管理两种方式。但在英国和德国 ,

对非法移民进行控制的具体方式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 ,

“英国对非法移民控制在传统上依然集中在对其外部边界的控制上 ”。③ 由于英

国至今仍与英联邦国家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而且没有签署申根协定。因此 ,这种

对外部边境的控制 ,像以前一样除了爱尔兰以外 ,也包括欧盟其他成员国在内的

所有国家。“外部边境的控制集中在非法移民的‘进入大门 ’———多佛尔海港和

来自加莱的陆路口岸、欧洲隧道以及各主要航空港。”④在一定的意义上 ,只要在

外部边境上严格控制上述通道 ,非法移民进入英国的数量就会大量减少。像在

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口岸那样 ,满载非法移民、直接抢滩的非法进入的船只 ,在

英国海岸还没有被发现。在对内控制方面 ,英国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才开

始尝试建立对非法移民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从监控机构的层面上来看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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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隶属于内务部的 ISED ( The Imm igration Service Enforcement D irectorate)以及相

关的警察局。从监控机构的人员上来看 , 1996年 ISED的工作人员只有 546人 ,

被分配到英国各地。直到 2004年 ,伴随着非法移民的增多 , ISED才对 1000名

新成员进行培训并上岗。逐渐地 , ISED和警察局被要求调查移民的非法状况 ,

但由于英国缺乏个人身份证制度、移民居留地的申报义务以及移民迁移上的申

报制度 ,警察局对移民的非法情况的调查与控制成效不大。特别是“没有实行

个人身份证制度 ,其结果是 ,即使好多英国人也不能证明其英国的国籍身份。”①

另外 ,英国的移民数据保护制度使得移民相关数据不能在有关机构中互换和共

享。同时 ,在英国对外国移民群体持非歧视 (或反歧视 )态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 ,警察局控制移民群体的难度很大。当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过于严厉的时候 ,

一般情况下还会遭到企业界、手工业行业和城市议会的强烈抗议。由于上述原

因 ,非法移民在英国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法律和文化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

与英国不同的是 ,德国对非法移民的内外控制十分严厉。德国始终维持着

一个对外部边界的隔离 ,以此对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进行严格限制。“通

过在入境签证、居留和工作许可等方面复杂而成本昂贵的处理手续 ,以及在边境

控制方面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大量投入 ,将一些不受欢迎的移民成功地阻止在国

门之外。”②“在对外部边境进行控制的同时 ,德国还强化了对内部的控制力

度。”③尽管由于德国加入了申根协定 ,导致了欧洲内部边境控制的瓦解 (Ab2
bau) ,但德国在其东部邻国 ———波兰和捷克边界的边防检查却并没有放松力度 ,

尽管它们都是欧盟的成员国 ,与德国已签署运输协定 ,而且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

现实社会中 ,与德国都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由于在德国的东部边界 ,依然存在着

没有合法入境许可的非法移民试图闯关的尝试 ,因此德国政府近年来在边防检

查站的监视技术和人员增加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联邦边境保护的预算从

1990年的 7000万欧元上升到 2000年的 16亿欧元 ,人员的岗位状况从 1990年

的 25187个上升到 2000年的 38928个。”④在对内控制方面 ,德国可能是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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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非法移民进行控制最严厉的国家。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按照德

国法律 ,外国移民与其国民一样有义务在地方注册机构进行注册登记。当一个

外国移民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时 ,他也有义务注销登记和在另一个城

市重新登记 ;第二 ,建立了系统的外国人管理机构体系。“当地的外国人管理当

局是这些细致的管理体系的协调中心 ,在这个管理体系中 ,大量机构附加的一个

主要任务就是控制 (移民 )居留的状况并且与警察局和外国人管理当局通报情

况 (信息交流 )。”①国内的边境保护只是负责重要交通设施的安全 (如铁路和飞

机场等 )及入境的入口 ,以监控那些在任务框架内需要有所针对的外国人 ;第

三 ,各部门相互配合 ,公民积极参与 ,共同监控非法移民。德国海关总署的相关

部门和联邦劳动局共同负责与非法就业、非法移民有关的管理事务 ,在任务的框

架内监控那些已经获得居留和工作许可的工作岗位。同时 ,依据《外国人法 》第

76条 ,所有官方职员都有义务向外国人管理当局通报对非法就业的怀疑 ;第四 ,

不断增加应对非法移民的机构人员的数量。从 1982年到 1998年 ,联邦劳动局

对付非法就业的人员岗位从 50个增加到 2450个 ; ②第五 ,强化身份证出示和检

查制度。在整个德国 ,按照规定 ,在所有官方和私人的各式各样的申请中 ,申请

人都必须出具身份证件 (个人证明或旅行护照 )。这样 ,就从制度上避免了那些

没有正规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与官方的工作岗位之间的联系。

总之 ,由于德国在对外边境和对内控制上采取了上述应对非法移民的有效

措施 ,在德国的非法移民的生活十分艰难。正因为如此 ,非法移民纷纷离开德国

前往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对内控制较为宽松 ,而且有时还对非法移民进

行大赦的西欧国家。值得注意的是 ,当非法移民问题成为上述国家的核心社会

问题并日益政治化的时候 ,德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从来就没有成为社会公众和政

治精英关注的核心话题。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应该与德国在非法移民控制方

面的成功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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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第一 ,由于英国与德国在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等方面的差异 ,两国在

控制和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与政策及其社会后果方面有很大不同。

英国有着长期的殖民主义的历史与文化 ,而且其殖民地遍及全球的各个地

区。因此 ,与德国相比 ,在战后的外国移民的来源方面 ,英国远比德国丰富和多

样化。再加上英国岛国的具体国情和其实施的异常宽松的国籍法、特别是其属

地法原则 ,使得英国逐渐形成了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英国控制和打击

非法移民的政策、措施和后果具有鲜明的特色 :外部控制严于内部控制、非法移

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道相对通畅、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有限、形成了有利于非

法移民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政治法律环境。与英国相比 ,德国战后的非法移民主

要来自前东欧国家和与德国签署过引进外国劳动力协议的“客籍工人国家 ”、移

民来源地相对单一 ,再加上德国加入了申根协定、实施了严格的注重血统原则的

国籍法等 ,使得它没有像英国那样 ,实现从单一的民族国家到多种族的、多元文

化的现代移民国家的转变。因此 ,其移民政策是典型的拒绝与排斥政策。这就

决定了德国政府控制和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措施和后果方面的基本特点 :内部

控制严于外部控制、非法移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道被关闭、打击非法移民的措

施效果明显、形成了不利于非法移民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政治法律环境。

第二 ,针对非法移民问题 ,英国和德国政府都面临着两难选择。

一方面 ,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都主张限制、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 ,

特别是在如下两种情况下 ,非法移民往往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打击目标 :一是当

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犯罪率上升的时候 ,包括非法移民在

内的外国移民群体首先成为政府控制和打击的目标 ,以此来降低失业率、减少社

会犯罪 ;二是当面临着议会选举或者总统大选的时候 ,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总是

会将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犯罪率上升等因素归咎于外国移

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争取选民 ,无论是左翼政府或是右翼

政府都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 ,以此来争取选票。另一方

面 ,尽管非法移民在英国和德国都是被视为不受欢迎和应受限制的移民类型 ,但

当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特别是本国和欧盟国家的劳动力不愿意从事的那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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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艰苦、工资较低、非创造性的劳动部门 ,如机械采矿业、建筑业、修缮业、宾馆

服务业、家政护理等行业时 ,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

地对外放松边境的控制 ,对内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或者放松对外国移民非法就

业的管制 ,以此来满足工商企业界对不熟练的劳动力的强烈需求 ,从而促进经济

社会的发展。实际上 ,今天的非法移民已经渗透到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

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 ,正像《卫报 》报道所指出的那样 :“今日英国 ,从

食品工业到制造业 ,无不依赖于隐蔽的廉价劳动力的移民大军。不管这些移民

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他们在康沃尔切割我们的水仙 ,在林肯郡包装我们的胡萝

卜 ,在肯特郡采摘我们的水果。在 (英国 )北方 ,他们组装我们的微波炉 ;在南

方 ,他们生产我们的电子产品。”①外国移民包括非法移民 ,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经

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方面不断出台主

张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 ,并采取了有限的措施遣返了少量的非法移民 ;而

另一方面 ,又不断给予这些非法移民以大赦或者合法化的机会 ,从而使他们获得

合法的证件或居留许可 ,以便在欧洲国家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②

第三 ,尽管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但

由于非法移民问题涉及国家主权、欧洲其他相关国家、超国家的欧盟层面上的移

民政策框架等问题 ,不可能完全由单个的民族国家予以解决。

众所周知 ,欧洲一体化在政治和司法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部分国家

主权已经让渡给超国家的欧洲联盟 ,但移民政策作为国家主权的核心因素 ,却没

有让渡给欧洲联盟从而实现移民政策的欧洲一体化。尽管为了协调移民政策领

域中的统一原则和行动 ,欧盟制定了没有强制性法律效力的、主张不主动移民的

统一的欧洲移民政策框架 ,但包括控制非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政策实施的主体依

然是单个的欧洲国家。正因为如此 ,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 ,都是依据本国的社

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确定和执行针对非法移民的政策。当德国收紧移民政

策和难民政策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时候 ,在德国的非法移民就会自然地转移

到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相对宽松的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申根协定、欧盟消逝

的内部边界和高度发展的欧洲区域一体化 ,则为非法移民的自由转移创造了有

利条件。显然 ,在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 ,不可能解决跨国家的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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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有包括英国和德国等在内的欧盟成员国把包括国籍权在内的移民政策

的国家主权让渡给超民族国家的欧洲联盟 ,并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严格监督

执行的统一的欧盟移民政策 ,困扰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才有

可能得到解决。但目前 ,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 ,都不会将这国家主权的核心部

分 ,转让给超国家的欧洲联盟。这就决定了 ,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问

题的解决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实际上 ,解决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非法移民问题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

同努力。因为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不是涉及单一国家的社会现象 ,而是涉及非

法移民输出国和非法移民接纳国等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国际问题。只要在全球化

进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欧洲的工业发达国家不能对移民输出国提供足够的支

持以促进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欧洲国家的人口老化和经济部门的发展还需要

外国移民 ,正常的从发展中国家流向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合法移民通道被关闭 ,那

么欧洲的非法移民现象就必然会长期存在下去。

(作者简介 :宋全成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田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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